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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职职工工今今起起将将有有新新公公积积金金账账号号
缴存比例不符合规定，新系统将自动限制

本报10月7日讯（记者 喻雯）
8日起，济南二手房交易办理程

序多、排队时间长等难题将缓解。
房屋信息核验、买房开具限购证明
及网签等流程都可以在房产中介
机构内部完成。首批试点的四家房
产中介已确定，在试点基础上将不
断增加中介服务网点。

与原来交易流程相比，新办
法减少了市民往返交易大厅的次
数。办理一般二手房买卖只需到
市房产交易大厅两次，第一次是
交易双方办理过户申请，第二次
是买方领取新的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信息核验、买方出具住房限
购证明、签订买卖协议均可在中
介机构进行。

首批试点二手房交易新流程
的中介：

1、三宇和记地产：二环东路
3218号发展大厦B座11D 联系
电话：88020822

2、百居安房地产：花园路
101号海蔚大厦1808室 联系电
话：88111322 88111355

3、21世纪不动产：二环东路
3218号发展大厦A座201室 联
系电话：89001498

21世纪不动产锦泽店：市中
区建设路14-9号21世纪不动产

联系电话：88075188
4、孚瑞不动产：天桥区堤口

路177号金色阳光花园金融中心
历下区黑虎泉西路181号邮政

大厦 联系电话：58585678

本报10月7日讯（记者 喻
雯） 8日，济南公积金归集业务
管理信息新系统正式上线。与此
同时，8日起，符合公积金提取新
政延期政策的两类人群，也可到
公积金大厅办理提取业务。

7日，在济南公积金管理中
心官网上，已可以看到“归集业务
表格使用说明”。据悉，济南公积
金新的归集业务管理信息系统于
8日开始上线运行。

此前的9月22日至10月6日，
新系统上线进入转换期间。在此
期间，各公积金缴存银行、公积金
审批服务大厅暂停办理住房公积
金缴存、提取、账户转移的业务。
国庆长假结束后，各单位或职工
就可按照新系统业务办理的要
求，使用新的业务凭证办理住房
公积金业务。

新系统上线后，将为各缴存
单位、职工设立新的公积金账号，
原系统账号不再使用。此次新系
统上线，变更的只是单位和个人
账号，职工账户余额、账户状态等
信息均不会变动。新系统上线后，
凡身份证信息不符合国家身份证
编码规则或无身份证号码的，系
统将会自动作出判断和限制。

此外，新系统上线后，单位和
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
存比例和缴存额不得突破公积金
中心规定的上(下)限，缴存基数
保留到元，并符合缴存基数×缴
存比例=缴存额的钩稽关系。不
符合以上规定条件的，新系统会
自动作出限制。

《济南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
理实施细则》将于8日起正式施
行，主要对以下两类提取做了调
整。一是因购房提取的，在取得
有效凭证和证明材料3年内，一
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账户余
额；二是有公积金贷款的，只能
优先用于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
(含组合贷款的商业贷款)本息，
在住房公积金贷款及组合贷款
未还清前不得以其他非销户原

因提取。但仍可每还款满一年提
取一次，提前偿还公积金贷款的
也可提取公积金。

考虑到受新政影响，提取人
数较多，公积金中心对产生影响
的两类提取延长了办理时间。

一是凡因购买自有自住住
房且未办理公积金贷款提取公
积金的，在2013年9月30日前取
得有效购房凭证满3年的，可延
长至2014年3月31日凭有效凭证

办理提取手续。二是有公积金贷
款的，所购房屋在2013年9月30

日前取得全额购房发票、购房合
同或房产证的，可凭上述材料延
长至2014年3月31日办理提取。

8日起，需要提取公积金的
职工可到公积金大厅办理提取
手续。此外，单位可提出预约，公
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将集中
上门办理。预约电话：81959385
81959382 81959383。

楼市喻闻
四家房产中介

今起可办网签

提个醒

一次性提取“新政”延期至明年4月执行

时间充足，不用扎堆抢提公积金

济南公积金管理中心支取审批窗口，工作人员在为市民办理业务。(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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